附件3： 
承诺函

新疆大黄山鸿基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根据《关于新疆大黄山鸿基焦化有限责任公司重整案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以下简称“招募公告”），我公司作为意向投资人，现郑重承诺如下：
[bookmark: _GoBack]1.我单位符合《招募公告》中对意向战略投资者报名的各项要求，具备报名参与新疆大黄山鸿基焦化有限责任公司重整战略投资者招募的所有资格条件；
2.我单位保证用于投资新疆大黄山鸿基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资金为自有或合法筹集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争议及潜在纠纷，也不存在因资金来源问题可能导致的本公司签署投资协议存在任何争议的情形；
3.我单位了解，后续我单位将在管理人组织下开展对新疆大黄山鸿基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对于我单位在本次重整投资中作出的任何决策均需独立依据尽职调查结果；我单位了解重整投资属于风险投资，对因参与本次重整投资而可能承担的风险有充分认识；
4.我单位知悉，在组织开展对新疆大黄山鸿基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尽职调查、重整投资过程中所获悉的与新疆大黄山鸿基焦化有限责任公司有关的任何信息、材料等均涉及商业机密，我单位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并要求我单位相关工作人员，以及我单位聘请的中介机构等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意向投资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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